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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海洋油气环评贯穿于外大陆架油气区域租赁销售和开发的各个阶段。文章从美国外大

陆架租赁范围界定入手,介绍油气区域租赁开发所经历的5年规划、区域销售、勘探和开发生产各

阶段所涉及的环评文件类型。着重分析美国海洋油气开发环评体系、工作程序和文件内容,最后

提出对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环评的启示,即:海洋油气规划环评在先;公众参与的早期介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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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EIA)isthefoundationforeachphaseofthe

offshoreoilandgasprogramsonoutercontinentalshelf(OCS)intheUS.Thispaperstartedfrom

introducingthejurisdictionoftheOCSandthensteppedthroughthefourphasesoftheoiland

gasprogramsandtheirassociatedenvironmentalimpactdocuments.TheEIAsystem,workproce-

dureandcontentwereanalyzedindetail.AdvicesweregivenfortheEIAofoffshoreoilandgas

programsinChinabasedonthefindingsofthesamefieldintheUS,i.e.,ProgrammaticEIAisde-

velopedfirst;Publicparticipationisinvolvedattheveryearlystage;Governmentisresponsible

forthewholeprocessofEIApreparation;EIAapprovaldoesnotequaltoissuingpollutantdis-

charge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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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PolicyAct》,以下简称《NEPA》),不

仅规定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和目标,而且还规定了

实现环境目标的重要程序。这是世界上最早以立

法形式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美国 NEPA 的

精髓是强调政府行为特别是重大联邦行为对环境

的影响及其评价和审查[1]。美国外大陆架海洋油气

开发属于联邦政府行为,主要管理部门为美国内政

部海洋能源管理局(BureauofOceanEnerg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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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ment,以下简称BOEM)。该部门通过制定海洋

油气开发的五年规划,对各海域的油气资源进行租

赁开发管理的同时负责项目的审查和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编制。不同于我国的环评制度,美国海洋

油气开发项目的环评主要属于政府行为,油气租赁

各阶段始终有环评贯穿其中以降低海洋环境影响。

通过学习美国外大陆架区域油气资源的租赁开发

模式、环评体系和环评工作内容,可为我国环评制

度提供参考。

1 外大陆架租赁范围界定

海上油气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体现在联邦法

和州法两个层面。根据联邦《水下土地法》(《Sub-

mergedLandAct》),一般情况下沿海各州享有从海

岸向海一侧延伸3nmile的主权范围。沿海各州在

其主权范围内享有管理、租赁、开发和使用海上油

气资源的权力。根据《外大陆架土地法》(《Outer

ContinentalShelfLandsAct》,以下简称《OCSLA》),

联邦政府负责管辖外大陆架海域的矿产资源,其定

义为州管辖范围以外向海一侧的淹没水下底土和

海床[2];外大陆架可延伸至距美国官方海岸线至少

200nmile的范围[3],《OCSLA》建立了石油天然气

勘探,区域租赁和最终发展的有效体系。

2 美国油气租赁开发与环评体系

美国海洋油气环评贯穿于外大陆架油气区域

租赁销售和开发的各个阶段,各阶段根据拟议活动

的类型和影响程度按照《NEPA》的要求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使得政府部门在做出决策前充分了解开发

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并综合社会、经济、技术

和国家安全等多方因素最终做出决策。

2.1 油气租赁开发阶段

基于《OCSLA》的海上油气租赁和开发活动包

括4个主要阶段(图1)。

图1 美国海上油气租赁开发活动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油气开发五年规划的制定,这一规划

包括租赁区域的计划时间、大小和位置等信息。这一

规划的制定需符合国家能源、经济、社会需求并考虑

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五年规划被认为是有显著

环境影响的重大联邦行为,根据《NEPA》,BOEM需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EnvironmentalImpactStatement,

以下简称EIS)。最新的五年规划时间为2017—2022
年,该规划包括了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库克湾两个海

域的11个潜在销售区域;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外

大陆架资源不在本次规划范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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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为具体销售区的租赁。《OCSLA》第

8章规定了租赁过程的机 制。租 赁 过 程 开 始 于

BOEM局长发布针对潜在租赁区域寻求信息和提

名的请求。BOEM 局长需综合考虑租赁区域的不

同需求和需要特别关注的区域。之后BOEM 局长

根据可用信息在《NEPA》的指导下完成环境分析来

起草推荐租赁区域清单和租赁规定。推荐租赁清

单提交给内政部长,一经部长批准,公布于联邦公

报,并提交给可能被影响州的各州州长手中。可能

被影响的州或地方在收到拟议租赁销售通知的60
日内对租赁区的大小,时间和地点提出建议并提交

给内政部长以供最终抉择。BOEM 局长在进行租

赁销售至少30日前将最终被批准的销售区域清单

公布于联邦公报。承租商以竞标方式获得销售区

块,竞标需按照公告中的规定进行并需遵循外大陆

架土地法的相关法律要求[3]。

第三阶段为勘探计划(ExplorationPlan,以下

简称EP)的审批。根据《OCSLA》,石油天然气的勘

探活动必须提交EP。BOEM 的区域主管需将收到

的EP提交给受影响的州政府和州的海岸带管理机

构用以审查确保与该州的海岸带管理不发生冲突。

按 照 法 规 要 求,环 境 影 响 分 析 (Environmental

ImpactAnalysis,以下简称EIA)应被承租商作为

EP的一部分一同提交给BOEM 审查[5];收到EP
后,BOEM 区域主管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nvi-

ronmentalAssessment,以下简称EA),根据环境影

响的程度判定环评文件的类型。EP的审查时限

为30d。

第四阶段为开发生产阶段。这一阶段所需提

交材料和勘探计划所需提交相似,但包括更大的经

营规模。承租商在这一阶段对新开发区域提交开

发生产计划(DevelopmentandProductionPlan,以

下简称DPP);对于已开发的区域,承租商需提交开

发运营协调文件(DevelopmentOperationsCoordi-

nationDocument)。这一阶段BOEM 的审查过程

依然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另外,相关各州还需

对DPP提出建议并审查开发项目与其海岸带管理

计划的一致性。若项目涉及非常规开发或完井技

术,不论水深,承租商都需提交深水作业计划和概

念规 划 (DeepwaterOperationsPlan,Conceptual

Plan),这些辅助文件确保BOEM在工程、安全和环

境影响等方面做出准确判断。勘探阶段和开发生

产阶段实施钻井前都需申请钻井许可证[3]。

2.2 环评体系介绍

美国海洋油气开发五年规划被认为是有显著

环境影响的重大联邦行为,根据《NEPA》,需编制

EIS;针对每个销售区域BOEM 还需编制该区域的

EIS。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环评全程由政府部门

执行。在勘探和开发生产两个不同阶段,承租商需

要分别对其提交的EP和DPP进行环境影响分析,

并提交EIA报告;该报告由承租商负责编制,与EP
一并提交BOEM 审查。BOEM 在审查EP和DPP
过程中,若所涉及的项目通过《NEPA》规定的排除

类审查(CategoricalExclusionReview,以下简称

CER),则可不必编制EA或EIS报告,排除类活动

被定义为对环境不会产生单独或累积影响的一类

行为。若无法归类到排除类,则需编制EA报告;若

EA报告的结论显示无显著环境影响,区域主管需

发 表 无 显 著 环 境 影 响 发 现 (Finding of No

SignificantImpact,以下简称 FONSI),在 FONSI
中陈述EA报告中所评估的计划活动无显著环境影

响故无需准备EIS报告。反之,若存在显著影响,

BOEM还需对此建设项目进行更深入的环境影响

评价并编制EIS报告。根据联邦法规,除墨西哥湾

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规划区域,DPP的获批都属于重

大联邦行为,BOEM 会至少对该区域编制一次EIS
报告[6]。美国海上油气开发项目环评体系见图2。

图2 美国海上油气开发项目环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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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IS编制工作程序和内容

2.3.1 范围界定

美国海洋油气开发EIS编制工作程序见图3。

范围界定(Scoping)是环评的第一步,该步骤确定了

报告包含的内容。范围界定的第一步是在联邦公

报上刊登关于BOEM计划起草EIS报告的信息,向

公众咨询报告中所需包括的内容[7]。同时,BOEM
可举行1~2次公众听证会以收集可能受影响人群

对于租赁、勘探和生产不同阶段的建议。征求公众

意见可充分收集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替代方案、减

缓措施、分析方法等建议以明确EIS所应包含的内

容。公众参与是范围界定的重要组成内容,公众参

与对象包括:①在外大陆架油气开发区域附近居

住、工作或娱乐的公民;②对环境、社会、经济资源

所受环境影响关注的利益相关群体或土著社区;

③对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有管理责任的联邦、州和

地方政府部门;④从事油气开发活动的石油工业和

其支撑产业;⑤了解当地自然资源和油气开发影响

的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

图3 美国海洋油气开发EIS编制工作程序

范围界定的主要目标是识别可能受影响的环

境因素。若在范围界定过程中发现存在较大影响

的环境问题,在EIS报告中应做详细评价。对于

外大陆架的油气开发活动,环境问题主要包括:

①油气开发可能对海洋哺乳动物、鸟类、鱼类、贝

类、自然栖息地产生影响导致的生态问题;②由于

开发导致的人口数量、公共交通需求、教育需求、

医疗服务需求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③对海洋有

依存的职业,例如捕鱼和旅游业的改变带来的经

济问题。

2.3.2 方案分析

基于范围界定过程所收集的信息(例如,环境

敏感目标位置、油气资源储量等),制订针对提议方

案的不同替代方案。EIS报告中的提议方案和替代

方案都将分别进行环境影响分析来评估提议方案

和替代方案环境影响的性质、严重程度和时长并做

出比较。替代方案是相对于提议方案而言的,与提

议方案有完全相同的目标,即提前预防环境危害,

其价值在于为政府部门的审核提供不同视角,通过

比较选择对社会、经济、环境最佳的建设方案[8]。此

阶段还应分析生态、社会经济调研数据并模拟事故

性溢油和大气污染物扩散。

2.3.3 报告编制

环境影响分析最先被纳入EIS草稿中。EIS草

稿公示通告发布于联邦公报,草稿副本可以通过网

页、个人信件和某些公共场所(例如,公共图书馆)

获取,公示时长至少为45d。公众可通过书面方式

或直接在听证会上以口头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EIS终稿中需首要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公众参与

的评价和结论需载入终稿中。

2.3.4 EIS内容

BOEM的EIS报告主要内容包括[9]:

(1)概述:总结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并对提议方

案和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做简要对比。

(2)目的和需求:这一章节描述提议方案的目

的和需求以及BOEM的职权范围,同时介绍范围界

定过程所明确的环境问题、替代方案和减缓措施。

(3)提议方案和替代方案:分别对提议方案和

替代方案进行工程描述并提出具体的减缓措施。

这一章节还应总结提议方案、替代方案(包括无行

动方案NoAction)的环境影响。

(4)环境现状分析:这一章节对可能被提议方

案或替代方案影响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

境各要素进行描述。应强调要素现状和未来的发

展趋势。例如,描述一个可能被影响的鸟类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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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习性和现状。这一章节提供了环境现状

基线用以衡量提议方案可能导致的改变。

(5)环境影响分析:这一章节描述开发活动可

能带来的影响。提议方案和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

应分别评估,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都应囊括。每

个方案都应描述影响的性质、严重程度和时长并得

出结论。若项目可能导致溢油,还应对溢油风险进

行描述。

(6)咨询和合作:这一章节介绍EIS起草过程

所咨询政府、公众及个人的方式。重点强调EIS草

稿公示阶段收集的公众意见及BOEM 对意见的答

复情况。其他信息还包括:①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的

开发活动可能对珍稀濒危动植物产生的影响;②公

众参与过程描述;③获得 EIS报告的个人和群体

名单。

(7)附录:这一章节包括用以支持环境影响分

析的专题技术报告,例如:油气储量分析、溢油概率

和溢油漂移、溢油应急计划和措施等。

3 对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环评的启示

美国联邦政府在外大陆架海域的油气开发项

目起始于油气租赁项目的五年规划,企业通过竞标

方式获得开发权限,BOEM 对规划、油气区域销售、

油气勘探和开发各阶段实施全过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作为环评的重要环节在规划阶段就已介

入。由美国国家环保局管辖的外大陆架区域污水

和废气的排放通过排污许可进行控制,与我国海上

油气田开发现阶段通过环评(总量)批复控制污染

物排放存在较大差异。

3.1 海洋油气规划环评在先

美国系统地建立了五年油气规划体系并对五

年规划开展环评。油气开发的规划环评将未来5年

油气租赁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并提供

不同的替代方案和减缓措施,通过比选,最终形成

满足国家能源需求但同时环境合理的最优方案,为

我国海上油气田开发模式提供参考。

3.2 公众参与的早期介入

美国海洋油气开发环评贯穿于整个租赁销售

开发体系中,规划阶段和区域销售阶段的第一步都

是征求意见,公众有权在规划阶段就对规划和环评

的内容进行全文了解并通过公众听证会等方式进

行反馈,这些反馈意见必须作为环评的一部分纳入

最终的报告中。相较于我国在项目前期研究阶段

才开展公众参与,美国在整体规划阶段就已让公众

早期介入,有效地避免了建设过程中规划的不合理

引发的后续环境和社会问题。

3.3 全过程政府环评

与我国环评体系不同的是,美国海洋油气环评

报告编制的责任主体是政府部门(BOEM),政府通

过编制环评报告体现对项目环境问题的审查,而我

国主要通过审查第三方机构的环评报告给出批复

与否的意见。政府部门的环评能更好地从国家的

角度出发,平衡环境、经济和社会各方的关系;且更

容易以统一的标尺衡量不同的开发项目并根据其

环境影响程度进行分类评价。

3.4 环评审查不等于排污许可

我国海上油气田开发的环评批复中规定了污

染物的排放限值和总量控制指标,而美国环评报告

中的排污限值多以引用排污许可证内容为体现形

式,例如引用某一海域的国家污染物削减排放体系

许可证(NationalPollutantDischargeElimination

System)内容限制污水排放。美国的环评制度和排

污许可制度是两个独立的体系,需要分别管理。将

环评与排污许可分开的理念可作为我国未来海上

油气田开发管理的新制度提供参考。

4 结论

本研究介绍了美国外大陆架油气租赁的开发

过程,以及该过程中的环评体系、环评工作程序和

EIS文件内容,并对我国海洋油气开发过程中的环

评提出借鉴。

(1)美国海上油气租赁开发过程包括4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需要环评。

(2)美国海上油气开发环评需提供提议方案和

多种替代方案,为政府部门的审核提供不同视角,

助力其综合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因素做出最终

决策。

(3)油气规划环评、公众参与早期介入及全过

程政府环评可为我国海洋油气开发中的环评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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